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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〔2023〕16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
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及养护管理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晋江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及养护管理实施意见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6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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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
及养护管理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及管理养护工

作，充分发挥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功能，确保道路交通安全、

有序和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城市道路管理条

例》《福建省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实施细则》、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等 5部门《关于印发福建省道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

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17〕81号）、《泉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投资建设和维护

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09〕255号）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

（一）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是指在道路上设立的交通信号灯、

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、交通护栏、交通监控系统等与城市道路

交通管理有关的辅助设施（依据《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》

（GB50688—2011）第 1.0.2）和《泉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

施投资、建设和维护管理规定》（泉政办〔2009〕255号）。

交通监控系统是指违法抓拍、测速、视频监控、交通诱导、

交通流量采集、安防感知、道路车辆智能检测等科技设备及配

套所需的网络、存储、计算机等硬件设备。

（二）城市交通规划（总规、专规、详规）由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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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组织编制，应将交通管理设施规划纳入城市交通规划，

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、会审与修订须有公路、交通运输、城管、

水利、林业园林、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参与，经市规划管理部

门综合平衡后，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

（三）在执行城市交通规划的前提下，各相关职能部门要

加强沟通合作，切实落实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等 5 部门《关于印

发福建省道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实施暂行办

法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17〕81号）文件精神，交通管理设施建

设应纳入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的工程项目，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验收、同时投入使用，统一由道路建设单位负责进

行配套建设。道路建设单位需书面通知交警大队参与项目建设

交通组织及交通管理设施设计及评审，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

路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或安全验收综合

分析报告，组织专家，邀请交通运输、应急、交警大队等部门

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对无交通管理设施、交通管理设施达

不到标准或未经组织验收以及验收不合格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道路不得通车。

（四）道路建设单位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工程项目要

同步配套建设路口交通信号灯及交通监控系统，道路建设单位

在建设路口交通信号灯及交通监控系统前期要与交警大队进行

技术对接，交通信号灯系统及交通监控系统建设需达到国家规

定的技术标准，能接入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及晋江交警数智



- 4 -

交通综合应用平台，设计方案应经交警大队书面确认后方可实

施，建成后需邀请交警大队对交通信号灯及交通监控系统开展

专项验收工作，专项验收合格且正常运行满三个月后统一书面

移交交警大队。

全市已建成并移交交警大队管理的交通信号灯路口，若需

配套建设交通监控系统的，由交警大队统筹安排建设。

（五）凡涉及交通管理设施新增、更改、迁移的，应该先

予征求道路管养部门及交警大队意见，并做好建设和恢复方案，

落实建设、迁移和恢复经费。施工完成后，须经道路管养部门

及交警大队共同验收合格后，方可申报工程竣工。

二、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管理和养护

（一）已书面移交交警大队的交通信号灯及交通监控系统

由交警大队负责管理和养护。

（二）其他的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按照道路管养部门（如交

通运输局、城管局、水利局、公路分中心、镇〈街道〉、经济开

发区等）进行管理和养护，其中青阳、梅岭、西园、新塘、罗

山、灵源等六个街道区域内的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由交警大队负

责管理和养护；建设单位未移交的由建设单位负责管理和养护，

建成移交的由被移交单位负责管理和养护。

全市道路在日常的交通管理过程中出现隐患点段、拥堵点

段等需整改的，由道路管养部门负责整改建设，道路管养部门

负责牵头制定整改方案、组织评审，各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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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整改。如遇国省道出现隐患点段、拥堵点段等需整改的，且

道路管养部门为公路分中心、整改经费需市政府承担的，由交

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制定整改方案、组织评审，各职能部门按职

责分工落实整改。

（三）因临时占用、挖掘道路需移动或破损道路交通管理

设施的，须经道路管养部门和交警大队批准。竣工后，应及时

恢复原有道路交通管理设施，并报道路管养部门和交警大队共

同验收。未经道路管养部门和交警大队批准，擅自移动或破损

交通管理设施，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；造成交通

事故的，还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。

（四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移动、占用、损毁

交通管理设施。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的树木或者其他植物，

设置的广告牌、管线等，应当与交通管理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，

不得遮挡交通管理设施，不得妨碍安全视距，不得影响通行。

树木或其他植物因自然生长影响交通管理设施功能发挥时，相

关主管部门应及时予以修剪。

（五）各道路建设单位和管养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，按照

相同的标准进行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管理和养护，确保我市道

路交通管理设施的统一、美观和规范。

三、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管理与养护经费保障

交通运输局、林业园林局、交警大队、公路分中心、各镇

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等单位的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建设、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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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应相应列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及维护费用。交通运输

局、林业园林局、交警大队的管理和养护经费由市财政承担。

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的管理和养护经费由各镇（街道）、

经济开发区承担，辖区常住人口 15万以上或上年度被列为重点

挂牌的镇（街道），年度预算不少于 100万元；常住人口少于 15

万的，年度预算不少于 50万元。

道路隐患、拥堵整治各职能部门要协同落实。道路隐患、

拥堵整治涉及绿植、管线迁移等，权属单位要优先支持、密切

配合；涉及电线、电缆、自来水管、通信管道（国防光缆等除

外）等迁改费用，由业主部门负责承担；涉及绿植、路灯等迁

改费用，由建设单位按照程序申请，主管部门负责审批，配合

迁移，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；涉及长输油气、城镇燃气等管道

迁移，由建设单位向长输油气、城镇燃气产权单位申请，工信

局、城管局等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责任公司配合整改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市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公路分中心、交

通运输局、城管局、水利局、林业园林局、交警大队等部门及

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应相互配合，共同做好道路交通管理

设施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等工作。

（二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爱护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，

并有权对损害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、检举和

控告。对在维护和保护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做出贡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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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（三）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

（四）本意见实施后，《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

江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及养护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晋

政办〔2017〕84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市有关单位：发展和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林业

和园林绿化局、水利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城市管理局、

供电公司、供水公司、公路分中心、电信公司、移动

通信公司、联通公司、交警大队、新奥燃气公司、益

众照明发展有限公司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20日印发


